
解釋字號 釋字第55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1年10⽉04⽇

解釋爭點 健保法責地⽅政府補助保費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國家為謀社會福利，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；國家為增進⺠族

健康，應普遍推⾏衛⽣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，憲法第⼀百五⼗五

條、第⼀百五⼗七條分別定有明文。國家應推⾏全⺠健康保險，

重視社會救助、福利服務、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⼯

作，復為憲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五項、第八項所明定。國家推⾏

全⺠健康保險之義務，係兼指中央與地⽅⽽⾔。⼜依憲法規定各

地⽅⾃治團體有辦理衛⽣、慈善公益事項等照顧其⾏政區域內居

⺠⽣活之義務，亦得經由全⺠健康保險之實施，⽽獲得部分實

現。中華⺠國八⼗三年八⽉九⽇公布、八⼗四年三⽉⼀⽇施⾏之

全⺠健康保險法，係中央立法並執⾏之事項。有關執⾏全⺠健康

保險制度之⾏政經費，固應由中央負擔，本案爭執之同法第⼆⼗

七條責由地⽅⾃治團體補助之保險費，非指實施全⺠健康保險法

之執⾏費⽤，⽽係指保險對象獲取保障之對價，除由雇主負擔及

中央補助部分保險費外，地⽅政府予以補助，符合憲法⾸開規定

意旨。

　　地⽅⾃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，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涉

及財政⾃主權之事項，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⽤，但於不侵害其

⾃主權核⼼領域之限度內，基於國家整體施政之需要，對地⽅負

有協⼒義務之全⺠健康保險事項，中央依據法律使地⽅分擔保險

費之補助，尚非憲法所不許。關於中央與地⽅辦理事項之財政責

任分配，憲法並無明文。財政收⽀劃分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⼀

款雖規定，各級政府⽀出之劃分，由中央立法並執⾏者，歸中央

負擔，固非專指執⾏事項之⾏政經費⽽⾔，惟法律於符合上開條

件下，尚非不得為特別之規定，就此⽽⾔，全⺠健康保險法第⼆

⼗七條即屬此種特別規定。⾄全⺠健康保險法該條所定之補助各

類被保險⼈保險費之比例屬於立法裁量事項，除顯有不當者外，

不⽣牴觸憲法之問題。

　　法律之實施須由地⽅負擔經費者，如本案所涉全⺠健康保險

法第⼆⼗七條第⼀款第⼀、⼆⽬及第⼆、三、五款關於保險費補

助比例之規定，於制定過程中應予地⽅政府充分之參與。⾏政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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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機關草擬此類法律，應與地⽅政府協商，以避免有片⾯決策可

能造成之不合理情形，並就法案實施所需財源事前妥為規劃；立

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律時，應予地⽅政府⼈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

表⽰意⾒之機會。

理由書 　　國家為謀社會福利，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；國家為增進⺠族

健康，應普遍推⾏衛⽣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；國家應推⾏全⺠健

康保險及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、福利服務、國⺠就業、社會保險

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⼯作，對於社會救助和國⺠就業等救濟性

⽀出應優先編列，乃憲法第⼀百五⼗五條、第⼀百五⼗七條暨憲

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五項、第八項所明定之基本國策。憲法條文

中使⽤國家⼀語者，在所多有，其涵義究專指中央抑兼指地⽅在

內，應視條文規律事項性質⽽定，非可⼀概⽽論。憲法基本國策

條款乃指導國家政策及整體國家發展之⽅針，不以中央應受其規

範為限，憲法第⼀百五⼗五條所稱國家為謀社會福利，應實施社

會保險制度，係以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作為謀社會福利之主要⼿

段。⽽社會福利之事項，乃國家實現⼈⺠享有⼈性尊嚴之⽣活所

應盡之照顧義務，除中央外，與居⺠⽣活關係更為密切之地⽅⾃

治團體⾃亦應共同負擔（參照地⽅制度法第⼗八條第三款第⼀⽬

之規定），難謂地⽅⾃治團體對社會安全之基本國策實現無協⼒

義務，因之國家推⾏全⺠健康保險之義務，係兼指中央與地⽅⽽

⾔。八⼗三年八⽉九⽇公布、八⼗四年三⽉⼀⽇施⾏之全⺠健康

保險法，係中央立法並執⾏之事項。有關執⾏全⺠健康保險制度

之⾏政經費，依同法第六⼗八條全⺠健康保險所需之設備費⽤及

週轉⾦（並⼈事、⾏政管理經費），固應由中央撥付，依憲法第

⼀百零九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⼗⼀款暨第⼀百⼗條第⼀項第⼀

款、第⼗款，各地⽅⾃治團體尚有辦理衛⽣、慈善公益事項等照

顧其⾏政區域內居⺠⽣活之責任，此等義務雖不因全⺠健康保險

之實施⽽免除，但其中部分亦得經由全⺠健康保險獲得實現。本

案爭執之全⺠健康保險法第⼆⼗七條責由地⽅⾃治團體按⼀定比

例計算，補助各該類被保險⼈負擔之保險費，非屬實施全⺠健康

保險法之執⾏費⽤，乃指保險對象獲取保障之對價，⽽成為提供

保險給付之財源。此項保險費除由雇主負擔及中央補助部分外，

地⽅政府予以補助，合於憲法要求由中央與地⽅共同建立社會安

全制度之意旨，與⾸揭憲法條文尚無牴觸。本院釋字第⼆七九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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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亦本此意旨，認省（市）政府負擔勞⼯保險補助費乃其在勞

⼯福利上應負之義務⽽釋⽰在案。

　　地⽅⾃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，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涉

及財政⾃主權之事項，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⽤，於不侵害其⾃

主權核⼼領域之限度內，基於國家整體施政需要，中央依據法律

使地⽅分擔保險費之補助，尚非憲法所不許。前述所謂核⼼領域

之侵害，指不得侵害地⽅⾃治團體⾃主權之本質內容，致地⽅⾃

治團體之制度保障虛有化，諸如中央代替地⽅編製預算或將與地

⽅政府職掌全然無關之外交、國防等事務之經費⽀出，規定由地

⽅負擔等情形⽽⾔。⾄於在權限劃分上依法互有協⼒義務，或由

地⽅⾃治團體分擔經費符合事物之本質者，尚不能指為侵害財政

⾃主權之核⼼領域。關於中央與地⽅辦理事項之財政責任分配，

憲法並無明文。財政收⽀劃分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就各級政府⽀

出之劃分，於第⼀款雖規定「由中央立法並執⾏者，歸中央」，

固非專指執⾏事項之⾏政經費⽽⾔，然法律於符合⾸開條件時，

尚得就此事項之財政責任分配為特別規定，矧該法第四條附表

⼆、丙、直轄市⽀出項⽬，第⼗⽬明定社會福利⽀出，包括「辦

理社會保險、社會救助、福利服務、國⺠就業、醫療保健等事業

及補助之⽀出均屬之」。本案爭執之全⺠健康保險法第⼆⼗七條

即屬此種特別規定，其⽀出之項⽬與上開財政收⽀劃分法附表之

內容，亦相符合。⾄該條各款所定補助各類被保險⼈保險費之比

例屬立法裁量事項，除顯有不當者外，尚不⽣牴觸憲法問題。

　　法律之實施須由地⽅負擔經費者，即如本案所涉全⺠健康保

險法第⼆⼗七條第⼀款第⼀、⼆⽬及第⼆、三、五款關於保險費

補助比例之規定，於制定過程中應予地⽅政府充分之參與，俾利

維繫地⽅⾃治團體⾃我負責之機制。⾏政主管機關草擬此類法

律，應與地⽅政府協商，並視對其財政影響程度，賦予適當之參

與地位，以避免有片⾯決策可能造成之不合理情形，且應就法案

實施所需財源，於事前妥為規劃，⾃應遵守財政收⽀劃分法第三

⼗八條之⼀之規定。立法機關於修訂相關法律時，應予地⽅政府

⼈員列席此類立法程序表⽰意⾒之機會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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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50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與陳⼤法官計男、戴⼤法
官東雄、蘇⼤法官俊雄分別提出之協同意⾒書，黃⼤
法官越欽、王⼤法官和雄、施⼤法官文森分別提出之
部分不同意⾒書及董⼤法官翔⾶提出之不同意⾒書、
聲請書及附件)

550王⼤法官和雄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550施⼤法官文森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550陳⼤法官計男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550黃⼤法官越欽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550董⼤法官翔⾶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550戴⼤法官東雄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550蘇⼤法官俊雄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臺北市政府函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09條第1項第1款、第11款(36.01.01)

憲法第110條第1項第1款、第10款(36.01.01)

憲法第155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57條(36.01.01)

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5項、第8項（89.4.25.修正公
布）(89.04.25)

司法院釋字第279號解釋

全⺠健康保險法第27條、第68條（83.8.9公布，
84.3.1施⾏）(83.08.09)

財政收⽀劃分法第4條附表2、丙直轄市⽀出項⽬第10
⽬(88.01.25)

財政收⽀劃分法第37條第1項第1款(88.01.25)

財政收⽀劃分法第38條之1（88.1.25修正公布）
(88.01.25)

地⽅制度法第18條第3款第1⽬(88.01.25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本件聲請⼈台北市政府，依台北市議會審議九⼗⼀年度台北市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0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0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0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05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06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0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08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0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189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0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10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002&ldate=20000425&lser=0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279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028&ldate=1994080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5824&no=4&ldate=1999012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5824&no=37&ldate=1999012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5824&no=38.1&ldate=1999012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120&ldate=19990125&lser=001


地⽅總預算案之審議意⾒，就中華⺠國八⼗三年八⽉九⽇公布、

八⼗四年三⽉⼀⽇施⾏之全⺠健康保險法第⼆⼗七條第⼀款第

⼀、⼆⽬及第⼆、三、五款，關於由直轄市政府補助各該類被保

險⼈⼀定比例保險費之規定，認有牴觸憲法第⼀百五⼗五條及憲

法增修條文第⼗條第五項規定，侵害地⽅⾃治團體之財政⾃主

權，爰聲請解釋。

其他公開之卷
內文書

釋字第550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OCR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3201



